齐鲁师范学院 
  
  
专项资金项目申请书 
  
  
  
  
  
项 目 名 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 报 单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 
申 报 日 期：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立 项 申 报 说 明

1．按照《齐鲁师范学院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各单位在申请专项支出预算时，均须由项目申请单位组织填制此表。此表一式三份，财务处、归口管理部门和项目负责单位各留存一份。 
2．本表是进行项目预(决)算、支付项目款项、项目考核的依据，应认真组织填写。 
3．大型项目应附详细可行性研究报告，可行性报告一般由项目负责单位组织编制，必要时可委托专业机构编制。 
4．预算批复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应按项目进度及资金需求情况编制《项目用款计划申请》报财务处审批。符合政府采购项目的应实行政府采购，其他符合招标要求的项目由学校招标办组织实施招标。

5．学校财务处对项目资金实行专项管理，会同纪检审等有关部门从项目申报、立项、执行到完工进行全过程的监督和检查。

	一、项目实施的背景及必要性 
  

	二、项目实现的预期目标或效益 
 



	三、项目主要内容、实施方案 


	

	四、项目支出预算
 

共计         万元 

	五、项目资金来源
  

	六、归口管理部门意见 
 

	七、分管校领导意见
  

	八、财务部门意见



	九、分管财务校领导意见



	十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
主题词：专项资金  管理  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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